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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新品种保护是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实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已有十年

时间。本文对近年来关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收集整理，从植物新品

种保护制度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的对策建议及当前研究动态

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期望了解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的现状，并能把握最新研究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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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varie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agem, and it has been complied for almost ten years. This paper gathers researches about PVP 

system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analyses them about its influence on agriculture, problem;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so as to understanding the status quo and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PV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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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品种是推动农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随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将

植物品种权纳入其保护范围，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已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国外有关植

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许多研究表明，当知识产权能被有效保护时，企业

的研发行为往往能受到有效激励，研发投入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实施知识产

权保护将会对该产业的发展与再投入之间产生良性循环。我国于 1999年 4月 23 日正式加入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Protection of New Plant Variety），

成为第 39 个成员国，并开始实施以 UPOV 公约 1978 年文本为蓝本制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

条例》，到目前仅十年时间，有关品种权保护制度的研究不是很多，许多方面的研究还有待

深入。本文拟通过对近年来关于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期望对我国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现状作以了解，并能把握我国植物新品种研究的最新动态。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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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种子企业影响。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实质是通过保护品种权人的利益来激励

品种创新，所以种子企业会受到最直接的影响。展进涛,黄武,陈超（2006）通过对全国公共

育种科研机构与育种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植物新

品种保护制度能够促进育种单位增加对育种研发的自主投资和融资，从而改善了育种单位投

资结构，而且育种企业还开始将品种权作为其核心竞争力来参与市场竞争，更多的社会资金

也将投入新品种的研发，从而大大提高了投资效率。
①
胡瑞法等（2005）采用系统模型研究

了新品种保护制度对种子价格与新品种种植面积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品种获得授权后种子价

格提高了 1.63元/公斤，而对新品种种植面积的影响则不显著，从而显著提高了种子部门投

资新品种保护的积极性。万宜珍(2008)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实施对杂交水稻育种创新的影

响进分析，发现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杂交水稻在育种方法、特异种质、

品质培育等方面的创新，从而使我国杂交水稻品种多样化、品质优良化，并持续在国际上保

持领先地位。
②
 陈超，展进涛，周宁(2007)从育种创新、农民种子需求及种子国际贸易等角

度，分析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对我国种子产业的影响，认为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7年来，

育种者和育种科研单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育种积极性得到提高。
③
可见植物新

品种保护制度的实施对调动种子企业的育种积极性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 

(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农民的影响。不同的学者新品种保护制度对农民的影响却

产生了不同的结论。林祥明、蒋和平（2006）通过调查发现，相对于常规品种，水稻受保护

品种的优势明显。四川受保护品种的平均收入为 6181.9元/公顷，远大于常规品种的 4502.1

元/公顷，与水稻相比，小麦受保护品种的优势相对不明显，河南地区受保护品种和常规品

种相比收入没有明显差异，但受保护品种所需要的除草剂、机耕费用和农药费用则大为减少。

④
Ruifa Hu, Carl Pray 等（2008），分别通过对华北 1661个农户 1999，2000，2001 年抗虫棉

使用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和传统非抗虫棉品种技术相比，抗虫棉使用更少的杀虫剂并能得到

较高的产量，来自商业渠道中的受品种权保护的种子效率大于非保护品种，外国品种好于国

内品种，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显著提高了农民的福利水平，我们国家应该继续推进农业知识产

权的改革。
⑤
陈超，李道国（2004）通过对江苏、山东、河南、四川、吉林、甘肃 6 省农户

展开实地问卷调查，获取农户种植玉米、水稻和小麦等大田作物的截面数据，利用经济计量

模型对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实施对农民的收入影响进行分析，得出品种权保护品种对农户收入

影响并不显著的结果。
⑥
因此，品种权保护制度对农民福利水平的影响还须进一步进行实证

研究。 

 

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育种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宋敏，王学君等（2009）通过利用国

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统计资料，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保护植物种属范围、

品种权申请与授权量、审查测试的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对中国与其他成员之间进行了对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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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发现我国的新品种申请量增长速度较快，已经成为品种权申请大国，但截至 2006

年底，中国拥有品种权仅 940 件，居 UPOV 成员的第 18 位，只相当于美国的 6.2%、日本

14.8%，差距非常明显。从保护的种属来看，中国所保护的种属（农业和林业合计）只有 208

个，为了将所有的植物种属纳入保护，中国至少需要研制 500余个农业植物种属的 DUS（特

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而目前已经完成和正在研制的测试指南不到 100个差距

特别大。 

（二）新品种保护制度运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育种主体与经营企业未能充分

发挥市场参与的积极性。主要原因是申请保护需支付的货币成本（一个品种从提出申请到完

成 20 年的保护周期需要支付 8 万元的货币成本）与时间成本（农业品种的审查周期平均为

1.5-2年，授权品种还要经审定才能推广）较高、授权品种的转化渠道不畅及授权品种被侵

权风险大、维权困难。种子经营企业也由于种子产业监管不力，存在恶性竞争，授权品种无

市场推广价值等原因导致缺乏主动推广的积极性（孙玮琳，王瑞波，2008）。
⑦
 

（三）品种权保护制度还不够完善。我国按照 UPOV1978 文本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可以不经品

种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换言之，目前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未对实质性派生品

种做出法律规定，实质性派生品种不但可以受法律保护，而且在商业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不需

要征得原始品种育种人的许可。实质性派生品种的缺失具有极为严重的后果，不仅会诱发实

质性品种泛滥、突破性品种匮乏，而且会导致我国优良种质资源流失和被占用（陈红，刘平

等，2009）
⑧
。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基因技术的进步对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

体系存在挑战。我国的《专利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均未对植物品种的概念进行详

细而准确的界定，因此无法确定一种转基因作物被增育出来后，它是属于独立的植物个体还

是一个植物品种，也就是无法通过哪种法规来进行保护，我国对植物品种的保护不仅与实行

“双轨制”的美国相比相差较远，也不及实行“单一法”的欧洲对植物品种的保护（陈超，

展进涛 2006）。
⑨
 

 

三、我国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策略 

（一）明确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发展战略。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是一种与国民经济基础

联系极为紧密的知识产权制度.完善制度必须充分考虑粮食安全、农业现状、育种科研水平

等在人的基本国情，应当从国家农林业、粮食以及植物资源安全、育种者权益强化保护等方

面进行把握（史平臣等，2009)。
⑩
 

（二）激励育种创新的积极性。孙炜琳，王瑞波（2009）认为提高植物新品种保护制

度运行效率途径可以是建立规范的品种权交易体系、强化种子产业管理、构建有效的品种保

护机制来调动育种者及种子经营者的积极性。具体来说：一是进一步简化申请程序,缩短申

请周期，提高育种者申请保护的积极性。二是制定优惠政策，鼓励育种人员多申请品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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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对已拥有品种权的申请人减缓申请费和审查费，对于没有获得授权的品种退还申请费、

审查费等。三是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品种权的结构均衡，目前我国品种权构成中以水稻、玉

米、小麦等粮食作用为主，一些重点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少，建议对于关键技术领域的品种权

给予奖励。四是鼓励育种者在国外申请品种权，对在国外申请品种权的育种者提供免费代理

服务、资助申请费用、获得品种权给予奖励等。
11
林祥明、蒋和平（2006）认为做好我国植

物新品种保护工作需要加大宣传和推广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举办各种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有关法律、法规、条例以及维权案例方面的宣传和培训活动，强化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新品种

保护意识。重视对农民的指导和培训，提高农民种植物新品种的技能。 

（三）强化政府在品种创新中的作用。我国的农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弱质产业，所以，

首先要加大对农业育种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在鼓励育种行业市场化的同时，一方面要增加

政府的公共投资，另一方面要建立包括植物新品种在内的农业专业国家补偿机制，加大农业

推广的投入(李道国，2007)。
12
 

（四）加大执法力度是植物品种权人合法权益的根本保证。刘春花，朱建国（2008）

提出我国应建立健全植物新品种权刑事法律制度的建议，其主要理由是：一是品种权具有巨

大经济价值，近年来屡屡出现高达 50 万甚至上百万元的侵权赔偿案；二是农产品安全具有

重要战略地位；三是由于打击力度不足近年来植物品种权侵权案件频发，且侵权现象越来越

严重，权利人受的损失达上万元、甚至数十万、上百万元。
13
 

 

四、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动态 

根据 UPOV《公约》规定，新申请加入 UPOV 公约的国家必须执行 UPOV1991文本，已

执行其他文本的成员国也要逐渐执行 UPOV1991文本。截至 2008年 9月，在 65个 UPOV成员

国中，已经有 41个国家执行了 1991文本，占到了成员国的 63%，其中既有发达国家美国、

英国和德国，还有发展中国家如罗马尼亚和波兰，既有农业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以色列，

又有农业欠发达国家如约旦、越南和摩洛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加入国

际植物保护联盟 1991 文本已成为必然趋势。由于 UPOV 公约 1991 主要以发达国家为蓝本

定制而成的，且与 UPOV1978 文本相比较在内容上有了重大修改，包括增加保护品种，延

长育种者权利的保护期限，增加植物新品种的临时保护，对授予育种者权利的条件更大宽松，

对“育种者害免”的条件限制更加严格，对农民特权的非强制性例外，更强调对国民待遇原

则实行的保障，保护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等方面。执行 UPOV1991 文本是关系我国农业稳定

与发展的大事，因此，针对 UPOV1991文本对我国可能带来的挑战进行研究十分重要。 

 （一）农民特权问题的研究。UPOV1991 公约所涉及的农民特权，实质上是对农民留种

给予了豁免。最初，在UPOV公约下的育种者权利仅限于“商品”成果和买卖，农民使用和

交换的自留种不是商品，也就不在约束范围之内。允许农民保留、使用和交换种子，但是不

允许销售，否则会受到条例的处罚。在UPOV1991 修订文本中，对“农民的豁免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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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限制条件，“农民特权”从强制性例外变为非强制性例外。UPOV 公约在发达国家产生，

其目的是保护各成员国植物新品种育种者的权利，其核心内容是授予育种者对其品种排他的

独占权，他人未经许可，不得生产和销售植物新品种，或须向育种者缴纳一定的费用。随着

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加入，育种者和农民权利的平衡问题成为学者探讨的一个主要方向。与发

达国家国情不同，农民在发展中国家育种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除了保障育种者权利

外，农民权利保护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陈超2009），
14
如何在实现育种者与农民之间的

利益均衡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研究。实质性派生品种( EDV, essentially derived variety)

是由原始品种通过选育、天然或诱导的突变、体细胞克隆、基因导入、同亲本回交而得出的

只有部分性状得到改变的新品种。UPOV91文本第14条第5款中增加了对派生品种的品种权

保护的规定,育种人的品种权范围扩展到了该新品种的派生品种之上,这是UPOV91文本较之

78文本的一个显著变化。根据UPOV91文本中实质性派生品种权的规定,实质性派生品种在

进行商业化开发前,必须征得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这一规定对保护原始品种培育人的权利,

特别是鼓励加强突破性品种选育或种质的原创性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陈超，2009）。
15

但该项规定影响了后品种权人的利益保护，制定合理的派生品种区分标准，均衡前品权人与

后品种权人的利益值得进一步进行探讨。 

（三）品种权的交易、抵押问题。目前，我国植物品种权交易多为私下直接交易，容

易带来交易的不公平性，导致签约率低、违约率高。随着我国植物品种权立法的完善和申请

授权数量的增加，在育种者获得植物品种权后如何完善植物品种权交易运作机制、优化植物

品种权交易平台和条件、促进植物品种权的合理流动、实现植物品种权价值最大化是目前亟

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周衍平、陈会英，2008）。
16
 

（四）品种权入股问题。植物品种权入股是指植物品种权持有人（或者出资人）以其

拥有的植物品种权（所有权、使用权、生产经营权、生产销售权）作为无形资产折价入股，

与其他资本融合投入到生产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植物品种权入股后，原品种权人取

得股东地位，相应的植物品种权转归公司享有。由于植物品种权入股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探

索阶段，虽然实践中已经存在，但是理论界仍未进行细致深入研究（邢岩等，2009）。
17
 

  

五、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进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执行十年来成绩斐然，对激励育种企业创新、优化投融资结构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极大地促

进了我国种业的发展。而对农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否显著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

提高产量、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提高了农民福利水平，而有的研究却得到了不显著的结果，

因此对农民的影响还需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实施时间较

短，和发达国相比育种创新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还存在制度不健全、工作效率不高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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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可以说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研究工作还任重道远。为适应新品种保护工作的

新形势及把握好我国即将加入 UPOV1991 文本契机，当前对农民特权、实质性派生品种制

度、品种权融资及入股等问题的研究显得较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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